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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

开合法有效。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

开合法有效。 

 

（四）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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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本次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0月 23日 9时 00分。 

预计会期 0.5天。 

 

（六） 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10月 1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

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七） 会议地点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 77号伟鹏大厦 12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解除持续督导

协议》议案 

鉴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慎重考虑, 经与主办券商国信证券充分沟通及友

好协商,双方决定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并就终止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本次变更主办券商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规范运行、信息披露

造成任何风险和不利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股价产生任何影响。 

 

（二）审议《关于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

议案 

同意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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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关于公司与承接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持续督导协议》议案 

鉴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规则, 同意

公司与承接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四）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变更

相关事宜》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变更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变更主办券商文件、资料的准备； 

（2）办理主办券商变更工作； 

（3）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报备的工作;    

（4）在不对《持续督导协议书》和《持续督导协议终止书》进行重大修改

变更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方签署补充协议； 

（5）办理与主办券商变更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六个月有效。 

 

三、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

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2、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4、

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并由法定

代表人签署的书面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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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记时间：2019年 10月 23日 8时 00分 

（三） 登记地点：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 77号伟鹏大厦 12楼会议室 

 

四、 其他 

（一）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朱红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 77号伟鹏

大厦 12楼会议室 邮编：430070 电话：027-87028320 传真：027-87028376 

（二）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股

东承担。 

（三） 临时提案（如有） 

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日前提交。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武汉江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8日 


